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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尖沙咀前水警總部舊址的規劃和發展過程，政府於 2010 年 12 月

8 日在回答立法會議員提問時作出詳細解說，並表示為免生誤會，決定日後

不宜在招標文件中為歷史建築提供一個估計的總樓面面積。這對政府是否知

錯能改及未來招標工作有著深遠影響，因此，我們希望發展事務委員會可安

排議程，跟進尖沙咀前水警總部舊址的規劃和發展過程，作出討論，並希望

當局可解答以下問題，以悉公眾疑慮：－ 

 

1. 該旅遊保育項目有 5 幢歷史建築物，於 2002 年 5 月城規會通過相關規

劃綱領時，已列載其總樓面面積約為 4,300 平方米，政府部門是如何

得出這面積？這面積是由哪個政府部門提供？當局是否根據 4,300 平

方米來建議可新加建築物的總樓面面積為 7,900 平方米？若當時已知

該 5 幢歷史建築物的實際總樓面面積為 5,610 平方米，規劃綱領中建

議的可新加建築物的總樓面面積會否有影響？ 

2. 於 2002 年 11 月，當政府採用公開招標土地形式發展這項目時，在招

標文件中，政府除按當時規劃綱領所載，表述該地段內的歷史建築有

約 4,300 平方米總樓面面積，亦由地政總署測量有關土地面積後計算

出可供新建的總樓面面積不可超出 7,213 平方米，當時有否測量歷史

建築物的總樓面面積，如沒有，為何沒有？地政總署在計算可供新建

的總樓面面積時，會否參考歷史建築物原有可供發展的總樓面面積大

小而有不同？  

3. 於 2003 年 5 月，中標者成功投得該項目，當時，中標者是如何建議發

展歷史建築物及新建總樓面面積？建議有多少個酒店房間及商場面

積？ 

4. 中標者其後在製訂總綱發展藍圖時，有否進行實地測量以取得準確數

據製備總綱發展藍圖，為何沒有？城規會是否按歷史建築物有 4,300

平方米及新加總樓面面積 7,213 平方米，即總樓面面積共 11,513 平方

米，來審批總綱發展藍圖？城規會是於何時通過總綱發展藍圖？ 

5. 當局在擬備規劃綱領、製訂招標文件及審批總綱發展藍圖的三個階

段，也沒有測量歷史建築物的總樓面面積，向公眾提供準確資訊，是

否有失職之嫌？抑或是有人刻意不進行準確的測量工作，讓中標者透

過吸引出價而於出價評分中容易取得高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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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中標者是於何時進行實地測量並得出該 5 幢歷史建築的總樓

面面積應為 6,172 平方米的結果，並於何時向屋宇署提交建

築圖則？屋宇署及地政總署是於何時進行實地測量，以確認

歷史建築物的總樓面面積為 5,610 平方米？ 

7. 這個項目的招標評審是採用雙信封制，即考慮投標者的技術建議及提

出給政府的價格，比重分別為 75%和 25%。當時有多少個競投者，中標

者分別於技術及出價獲得多少分，其餘投標者（可隱去其公司名字）

分別於技術及出價獲得多少分，所出價錢與中標者所的 3 億 5,280 萬

元相距多少？ 

8. 如日後政府不在招標文件中為歷史建築提供一個估計的總樓面面積，

投標者如何估算項目需要保育的建築物總樓面面積，並因而估算成本

及出價？日後，政府會否容許競投者在入標前先進行實地測量，免生

誤會？ 

9. 發展商曾向城規會提出多少次申請修訂總綱發展藍圖，分別於何時提

出甚麼修訂，提出的理據為何？是否包括減少酒店房間數目及增加商

場總樓面面積，減少及增加多少？有關申請對地價及項目原先的概念

圖則有何影響？城規會是分別於何時通過有關申請，接納原因為何？ 

10. 該項目現有總樓面面積為 13,023 平方米，當局是否按這面積

計算發展商須向政府支付的租金，現時租金多少？發展商應

於何時起向政府支付租金？至今共支付多少租金？租約將於

何時終止？ 

11. 就這項目，政府因工程延誤而從發展商收取罰款共多少元，

涉及延誤日數多少日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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